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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调解员耐心工作，
真不知道这事还要僵多久。”
拿到工资欠款的热某长舒一
口气；务工受伤的艾某在司法
工作人员的悉心协调下，逐步
获得应有赔偿；经济纠纷当事
人现场握手言和、款项即时兑
现……今年以来，轮台县紧扣
自治区 2025 年度“法治为民办
实事”工作部署，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将非诉讼纠
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创新“法
理+情理”调解模式，精准化解
各类矛盾纠纷，让法治温度浸润
民心，以基层治理实效筑牢社会
稳定根基，持续提升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常态普法强根基 法治
理念润民心

法治宣传是预防矛盾的源
头工程。11 月 27 日，轮台县司

法局联合群巴克镇司法所，在群
巴克农牧民市场开展“法治护航
秋收季”主题普法活动，将法律
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
现场，“法治货郎”队伍穿梭于摊
位与人流间，向赶集群众、商户
发放民法典涉农条款、防范电信
诈骗等宣传手册，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解读土地流转、劳务用工、
债务纠纷等高频问题的法律解
决路径。针对秋收期间涉棉、涉
农纠纷高发特点，工作人员现场
开展“巡回问诊”，对群众提出的
采收结算、邻里地界等疑问逐一
答疑解惑，当日累计服务群众
200余人次，化解萌芽状态矛盾
12起。这种“零距离”普法模式，
让法治知识融入市井烟火气，推
动法治理念从“知”到“行”的转
变，为基层治理筑牢思想根基。

靶向施策破难题 天灾
纠纷巧化解

天灾难测，民生为要。今年
夏季，轮台县哈尔巴克乡麦某从

草湖乡热某处承包的 193 只小
山羊因突发洪水意外死亡，7万
元赔偿款与借款争议让双方合
作关系陷入僵局。草湖乡司法
所接到调解申请后，第一时间介
入，摒弃粗放“催款”模式，深入
梳理纠纷症结。调解员一方面
依据民法典中不可抗力与合同
责任相关规定，向麦某明确承包
方与债务人的法律责任；另一方
面充分考量天灾特殊性与麦某
还款压力，向热某耐心阐释实际
难处，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
互让。经过数小时细心疏导，双
方最终达成和解，麦某当场支付
6万元欠款，并约定年底前结清剩
余款项。这场天灾引发的经济纠
纷，在法治框架下实现“案结事了
人和”，既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
益，更守住了邻里和睦情谊。

温情调解化纠纷 履职
担当暖民心

“司法为民”不是口号，而是
融入每一起纠纷调解的实际行
动。9月，哈尔巴克乡司法所接到
卡西比西村村民艾某与安某的劳
务纠纷调解申请——艾某受雇搬

木头时意外腿部骨折，双方就医疗
及务工赔偿金数额多次协商未
果。调解中，工作人员发现艾某丈
夫未到场，难以全面掌握家庭实
际情况及核心诉求。为确保调
解公平公正、兼顾法理情理，司
法工作人员当即与艾某约定时
间，待其丈夫陪同到场后再开展
全面调解，同步与安某对接核实
务工事实、梳理纠纷焦点，明确
责任划分、费用核算等关键环节，
以群众听得懂的“家常话”解读民
法典劳务关系侵权责任相关规
定，推动纠纷在法治轨道妥善解
决。目前，司法所持续跟踪调解
进展，以细致服务让群众在纠纷
解决中感受司法温度与力量。

现场兑现解民忧 基层
治理见实效

“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
服务不缺位”，轮台县将新时代

“枫桥经验”本土化实践落到实
处。10 月 16 日，哈尔巴克司法
所接到一起经济纠纷调解申请，
当事人自主协商无果后寄希望
于司法调解。司法专干立即启
动调解机制，安排专职调解员对

接，凭借扎实法律素养与丰富经
验，打出“法理情交融”组合
拳：以民法典、人民调解法为依
据，厘清权利义务边界，让调解
有“法”的底气；以换位思考式沟
通疏导对立情绪，让调解有“情”
的温度。最终双方当场达成一
致，款项即时兑现，纠纷圆满化
解。此次调解既高效解决群众
烦心事，又避免矛盾激化，彰显
了基层司法所在社会治理中的

“减压阀”“稳定器”作用，赢得群
众真心认可。

每一起纠纷的成功化解，
都是一次法治精神的生动传
播；每一次握手言和的背后，都
凝聚着基层调解员的坚守与担
当。下一步，轮台县将持续深
耕基层法治建设，深化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常态化开展精准
普法活动，以精准高效的调解
案例和贴近群众的宣传服务，
将法治关怀送到千家万户，让
群众在每一起纠纷解决中感受
公平正义，让和谐之花在基层
沃土持续绽放，为“法治轮台”
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民生力
量，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
安贡献基层治理效能。

法治护航解民忧 温情调解促和谐
——轮台县深耕基层治理书写民生答卷

本报库尔勒 12 月 2 日
讯 （记者 盛雪 通讯员 高
珊珊） 近日，库尔勒市公安
局萨依巴格街道派出所民警
在接待群众咨询时，凭借敏
锐的职业洞察力和扎实的反
诈工作经验，通过“灵魂三
问”成功戳破一起电信网络
诈骗骗局，避免市民在不知
情的情况下触犯法律、做诈
骗分子的“工具人”。

当天 18 时 30 分，市民杨
先生前往萨依巴格街道派出
所，咨询新办手机卡寄往外
地的相关事宜。这一看似普
通的咨询，引起了值班民警
王明珠的警觉。民警经耐心
询问得知，杨先生因信用卡
逾期产生 6万余元罚息，为减
轻还款压力，其在网上搜索

“信用卡逾期处理”相关信息
时，一名自称“法务律师”的
弹窗客服主动与其取得联
系，声称只需将新办理的手
机卡寄至指定地点，即可为
其办理“退息退费”业务，甚
至能减免部分逾期利息。杨
先生信以为真，随即办理了
新手机卡，准备按对方要求
寄出。

在了解事情原委后，王
明珠连续抛出三个问题：“谁
给你介绍的该‘法务服务’？”

“你与对方认识多久？”“对方
具体身份信息及所在地是否
清楚？”这三个直击核心的提
问 ，让 杨 先 生 瞬 间 陷 入 沉
思。紧接着，民警结合此类
诈骗案件的作案特点，向杨
先生分析道：“此类‘无门槛
退息退费’的说法毫无依据，

陌生人主动提供‘捷径’解
决债务问题，本质上就是诈
骗陷阱。”

听了民警的专业讲解和
反诈知识普及，杨先生逐渐
意识到其中的风险，先是惊
愕 不 已 ，随 后 倒 吸 一 口 凉
气。民警进一步向其说明，
若将手机卡寄出，不仅可能
导致个人信息泄露、财产遭
受损失，更可能因出借手机
卡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构成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

“帮信罪”），沦为诈骗分子实
施违法犯罪的帮凶。“现在回
想起来真的后怕，差点就因
为想省点钱触犯了法律。非
常感谢民警及时提醒。”杨先
生心有余悸地说道。

警方在此郑重提醒广大
市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法
分子常以“债务减免”“退息
退费”“低息代偿”等话术，针
对债务缠身的群众设下诈骗
陷阱。办理金融业务、处理
债务纠纷必须通过正规金融
机构或法律途径，切勿轻信
网络上陌生主体提供的“捷
径服务”。广大群众要切实
增强法治意识和反诈警惕
性，妥善保管个人身份证、手
机卡、银行卡等重要物品，坚
决杜绝出租、出借、出售个人
信息及相关物品的行为，避
免因一时疏忽触犯法律。如
遇可疑情况，应及时向公安
机关咨询或报警，牢记“给钱
不要、要钱不给”的反诈原
则，切实保护好个人财产安
全与合法权益。

近日，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
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案，私家车投保非
营运车辆商业三者险后从事货拉
拉营运，发生事故后某保险公司
以“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为由
拒赔商业三者险，法院判决车主
自行承担38万余元赔偿责任。

2024年10月的一个夜晚，黄
某某驾驶自家轻型栏板货车在某
路口与行人陈某某发生碰撞，造成
陈某某当场死亡。公安交管部门
认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经
查，黄某某的货车在某保险公司投
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
生在保险期间内。但该车辆投保
时登记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而
黄某某在 2024 年 6月至 10 月期
间，多次通过“货拉拉”平台接单运
货，均未告知某保险公司，事故发
生时，投保车辆处于空车状态。

事故发生后，某保险公司在
交强险限额内赔偿了死者家属18
万余元，但拒绝赔付商业三者

险。三方多次协商无果后，2025
年3月，死者家属将黄某某及某保
险公司一同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交强险以外的损失41万余元。

庭审中，某保险公司辩称，
黄某某擅自将非营运车辆用于
营运，未通知某保险公司，显著
增加了车辆危险程度，符合商业
三者险免责约定，某保险公司不
应承担赔偿责任。黄某某则认
为，事故并非发生在运货途中，
某保险公司理应赔付。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
条规定，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
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及时通知保
险人，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
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
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
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营运车
辆相较于非营运车辆，运行里程
更多、使用频率更高，事故概率
明显上升，黄某某改变车辆用途
的行为已显著增加车辆危险程

度，且未通知某保险公司，即便
事故发生时为空车，车辆危险程
度增加的事实并未改变，故某保
险公司的拒赔理由成立。

法院一审判决黄某某赔偿死
者家属38万余元。黄某某不服提
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不少车主试图通过兼职营运补
贴家用，但需注意非营运车辆投保
后从事营运活动，属于改变车辆使
用性质，会显著增加事故风险。保
险合同的核心是风险与保费匹配。
非营运车辆保费远低于营运车辆，
若以低保费覆盖高营运风险，则违
背公平原则。投保人若确需变更车
辆使用性质，应及时告知保险公司，
办理保单变更手续、调整保险方案，
确保使用性质与保险合同约定一
致，切勿为节省保费隐瞒车辆用途
变化，一旦发生事故将面临商业险
拒赔，最终得不偿失。

（据《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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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车辆危险程度因改变用途而显著增加，拒赔理由成立
擅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遭商险拒赔


